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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在一些人眼中是一夜暴富的香饽饽，但在另一部分人眼里是想连忙撇清关
系的“烫手山芋”。

虽然我国始终未认可过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但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有民事裁判
观点认可了其具有商品属性，可以作为商品进行合法流转。随着2021年9月中国人
民银行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
》，明确了指出：“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
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这无
疑又一次对虚拟货币念起了“紧箍咒”。那么，在虚拟货币的监管趋严的背景下，
不少人会问，是不是一沾上虚拟货币，就构成犯罪了？

虽然交易虚拟货币的行为不会构成犯罪，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潜在的刑事风险较高
。

由于虚拟货币去中心化、隐蔽性等特性，资金来源无保障，一度成为了洗钱、非法
集资、传销等犯罪行为的重灾区。也基于此，部分办案机关办理该类案件时，天然
地认为但凡是虚拟货币交易，构成犯罪就是板上钉钉，甚至对个人合法财产采取先
“冻结、扣押”为敬。这一现状也对辩护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期笔者团队成功办理了一起流水金额上千万，成功不起诉的帮信罪案件。

无论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
罪”，无罪辩护的重点之一就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笔者将结合26年的刑事
案件办案经验，对“主观明知”要件的认定标准进行探讨，以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一、银行账户出现明显异常后，仍继续参与虚拟货币交易

黄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二审刑事案 （2022）皖03刑终153号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黄某某作为本科毕业的成年人，先后办理十张银行卡进
行大额资金的非法转账活动，且在其银行卡多次被冻结的情况下安排其他人帮助其
转账，其应当认识到涉案资金可能是犯罪所得，应认定其主观上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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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代表，只要银行账户被止付、冻结过，继续交易的，就一定推定行为人明知
。《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该但书条款指明了无罪辩
护的思路。

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静检刑不诉〔2021〕55号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徐某团伙所使用的12个支付宝账户共计被全国各地公安机
关冻结8次，止付14次，该团伙在支付宝账户被冻结或止付后，使用其他先期注册
的账号继续在火币网从事USDT等虚拟货币的买卖业务。经公安部电信诈骗诈骗案
件侦办平台查询证实，犯罪嫌疑人徐某团伙所使用的多个支付宝账户共计收到电信
诈骗涉案资金约42.5万余元。

不起诉理由：认定被不起诉人徐某丙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证据不足，
不符合起诉条件。

二、以“测卡”、“试卡”的行为推定其“明知”

有的办案机关认为，在交易虚拟货币前，行为人对银行卡进行小额转账（0.01-1元
不等），以测试该银行卡没有被冻结的行为，以证明其主观上清楚资金来路不明，
可以推定为“明知”。

刘某、汪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二审刑事案 （2021）鲁17刑终442号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刘某等人要求其员工在“绿洲平台”注册用户并
均绑定十余张银行卡，在平台交易前进行“测卡”，且员工需在接收到转账后15分
钟内放币。各上诉人应当知道接受的资金来路不正。

但笔者认为，正因为交易虚拟货币导致冻卡的现象太过高发。所以，即便是正常交
易，行为人为了保证交易安全，资金来源是否合法也是其无比关心的问题。按照行
业惯例，商户通常会要求查看客户近一个月的流水、信用登记，保证大额进账资金
至少沉淀7天，还要求对方证明银行账户是“活卡”。所以，单纯“测卡”并不能
直接证明，行为人有为犯罪行为提供资金结算的故意。

三、快转快出，资金不过夜推定其“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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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XX、陈XX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刑事一审刑事案
（2021）赣1025刑初173号

乐安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赵XX从2021年1月份开始在中币网、火币网从事虚
拟货币Ｕ币交易业务，其应当熟知虚拟货币的正常交易方式，但其通过创建“微信
群”、“蝙蝠群”群聊等方式，收集祝某1、祝某2等多人的微信、支付宝收款码、
银行卡支付账号，要求收款后立即完成Ｕ币交易并转交给上线或将钱款取现，且交
易资金量巨大，资金均显示快进快出，被告人赵XX等人明知该交易方式明显异常，
仍参与转移犯罪资金，应当认定被告人赵XX等人对其转移资金中包含犯罪所得具有
主观明知，客观上实施了帮助上游犯罪转移诈骗赃款的行为，其行为符合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

一般认为，行为人如果在收到涉案资金之后，交易资金快进快出，在不同账户频繁
划转，通过不同平台分批次充值提现，其行为明显异常，不符合常理的，可能会被
推定为明知，被界定为犯罪。

四、以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市场行情价格推定其“明知”

发生在山东省的一起搬砖案件中，法院认定被告人周某某在火币网、OKEX平台以
单个均价约7.12元的价格买进，并以远远高出市场价格的单价7.39元（USDT的正
常价格7.11-7.13元），出售60余万个USDT虚拟货币给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套现，
非法获利15万余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某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未设置购买者的注册时间条件，以明
显高于市场的价格与对方反复进行交易，应认识到对方款项来源不清，可能是犯罪
所得，由此推断周某某对于赃款的“明知”，致使对方转移财物，其行为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当然，虚拟货币的价格往往不是固定的，是随着市场行情波动的。所以，行为人若
是出于交易安全，选择更稳定、安全的相对方进行交易，交易价格在适当范围上浮
，也无可厚非，绝不能据此认定犯罪。

五、其他考虑因素：是否使用加密聊天软件；是否采取线下交易；是否使用现金交
易；资金来源是自有资金还是他人提供的资金等。

余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武检刑不诉〔2021〕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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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诉理由：本案中余某某购买虚拟货币所使用的资金系自己所有，并非上游犯罪
所得的赃款，其交易虚拟货币无固定买家，主观上购买虚拟货币的目的系因为朋友
刘某某介绍可以“炒币”挣钱，目前并无证据证实其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购买货币
系接受了上游犯罪的委托，为他人犯罪提供帮助或掩饰、隐瞒他人犯罪所得的故意
及相关事实，故其在平台上注册商家号收购散户等的虚拟货币并进行出售的行为，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所以，笔者认为：

（一）仅凭单一因素不能推定行为人主观明知，要结合多因素综合判断。

（二）确实不明知的，就应当明确地供述自己不明知。坚持实事求是，避免因为害
怕、诱导等，不切实际地做出“我好像听说过XX平台上存在问题资金”等模糊性供
述。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一定要说出来，最后签字确认的时候，一定要对笔录上每一
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看清楚后再签字。如果记录有偏差，不是亲口所述的内
容，可以提出异议并要求修改。这一点，非常关键。

（三）在接受询问或讯问时，最好不要空手去，应提交自己在交易过程中已经采取
风控措施的相关证据。比如交易发生在头部交易所，有合法来源的银行流水、对方
人卡一致的证据、历史交易凭证、合理的交易价格等。

作者：张智勇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优秀律师、重庆十佳律师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专注于刑事案件辩护的专业化律师事务所，2021年度
被国家司法部评定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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